[bookmark: _GoBack]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有关政策的通知

各区医保分局、财政局，江北新区社会事业局，市、区医保中心，各有关单位：
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江苏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苏医保发〔2019〕44号）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相关政策调整通知如下。
1、 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比例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继续执行2万元。符合大病保险支付范围费用段2万元至4万元（含4万元），4万元至6万元（含6万元）报销比例分别由原50%、55%统一提高至60%，其他费用段报销比例不变。
2、 落实困难人员大病保险倾斜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仍按减半政策执行，各费用段报销比例在普通人员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
3、 调整大病保险筹资标准
2019年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新增部分中20元用于大病保险。2019年度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标准经综合考虑政策调整等因素后确定。
4、 完善大病保险经办管理
按照筹资标准及保障待遇调整要求，调整完善商业保险机构大病保险合同和考核机制，建立健全以经办服务和参保人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评估体系，督促商业保险机构提高服务管理效能，在规范诊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引导合理就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医疗保险经办部门要加强与商业保险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明确数据使用权限，规范运行数据统计。商业保险机构应定期向医疗保障部门报送大病保险数据及运行情况，开展运行监测分析。
5、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南京市医疗保障局              南 京 市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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